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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加班
有加班费吗
法院这样判

居家“线上加班”加班费如何认
定？记者2月18日从北京一中院获
悉，一起“线上加班”劳动争议案判
决，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的涉
欠薪纠纷典型案例，法官对此予以详解。

职场人为“群”所困
公司大群、片区群、部门群、门店群、项目群、整

改反馈群……春节前夕，在福建省福州市一家连锁
餐饮店做门店督导的俞欣，想要把和宝宝的合影发
给在江西老家的父母，但当她不断下拉微信页面，
翻阅无数个群组后，好一会儿才找到家庭微信群。

“我的生活被工作群给淹没了。”俞欣置顶的微
信工作群多达56个。对于从事门店督导、每天“万
步走”的她来说，比巡店之路还要漫长的，是在各种
群聊里“爬楼”。

“2018 年刚开始干门店督导时，每月管 5 家连
锁门店，把巡店中发现的问题通过微信群发给门店
管理团队，整改后门店再将整改图片发到群里，一
来一回，效率提高了不少。”可如今，俞欣每天要巡
查的门店达13家，一天下来，数十个工作群“轮番轰
炸”，她每天收到的群消息达1200多条。

有机构发布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近
六成受访职场人表示自身处于“灵活机动加班”机
制中，84.7%的职场人在下班后，仍会关注工作相关
信息，“隐形加班”成困扰。

律师说法：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家焱认
为，劳动者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内容或者使用社交
媒体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明显占用了休
息时间的，应当认定为加班。加班费应当以劳动者
提供的劳动占用其休息时间为认定标准，综合考虑
劳动者的加班频率、时长、工资标准、工作内容等因
素酌情予以认定。工作群聊也应严守8小时工作
制，让劳动者享有“离线休息权”。

A
线上加班费这样算

李某入职担任公司运营总监，双方签订3年
期劳动合同，约定3个月试用期工资标准为每月2
万元。2020年4月8日至次月28日李某任职期
间，在非工作时间完成了回复设计方案、方案改进
等工作。任职最后一天，公司以李某试用期不
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未付加班
费。

李某认为公司存在未支付加班费等违
法行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不服仲裁
裁决，遂起诉要求公司支付延时加班费
19670.5 元、双休日加班费 26331 元
等。一审法院判决该公司支付延时加
班费1万元等。

该公司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法
官认为，线上加班费应结合劳动者加班
频率、时长、工资标准、工作内容等因素
认定。根据我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
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
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
小时的工时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
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
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
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
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李某工作特点为：公司领导发出
指示后，其需短时间内向领导回复设计方案、工作
需求、方案改进等。结合李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
录，可证明其下班后从事公司的工作，可认定李某
存在延时加班的事实。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
应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
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应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此案中，仅凭该微
信内容无法证明李某具体的加班时长，法院还结
合李某自述公司考勤时间及其工资标准，酌情确
定该公司应向李某支付延时加班费1万元。故法
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B
如何判断线上加班？

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
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时指
出，积极应对数字经济下新型工作方式，规范新型
报酬支付方式，明确用人单位变更工资支付方式
应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确立线上加班费认定规则，
保障劳动者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

“线上加班”发生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
点，工作安排及成果提交由线下转向线上，具有
居家化、碎片化特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在用人
单位的加班，存在用人单位难以对劳动者进行实
时监督管理、劳动者亦难以举证证明其加班时长
等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案中，人民
法院在认定“线上加班”加班费时，以劳动者提供
的劳动占用其休息时间为认定标准，综合考虑劳
动者的加班频率、时长、工资标准、工作内容等因
素，酌情认定劳动者的加班费，依法保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线上加班”发生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
工作安排及成果提交由线下转向线上；存在用人
单位难以对劳动者实时监督管理、劳动者亦难举
证加班时长等难题。

是否构成“线上加班”？可从两方面判断：
一是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提供劳动，且用人

单位安排劳动者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单次较长时间
线上沟通或会议，或一定时间内就工作内容频繁
沟通，或线上工作具有明显周期性或固定性特点
的，可认定明显占用了劳动者休息时间，可认定为
加班。

二是工作内容。应当是在用人单位安排下提
供劳动，且须确认劳动者提供了实质劳动，若仅是
偶发性的一两句简单沟通，不宜认定存在加班事
实。

法院认定“线上加班”加班费时，以劳动者提
供的劳动占用其休息时间为认定标准，综合考虑
劳动者的加班频率、时长、工资标准、工作内容等
因素，酌情认定加班费，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C
加班费不能成为糊涂账

民生利益无小事。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

是劳动者最关心的权益。“按时足额”何
解？就是要把该给劳动者的报酬实打实

地及时发、足额给、送到位。加班费是
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本该位居按

时足额发放之列。但一直以来，
有关加班费的争议纠纷层出不
穷，搭上互联网快车后，问题变
得更加复杂。不同于传统意义

上在单位的延时加班，在数
字经济新型工作方式之下，
存在用人单位难以对劳动
者进行实时监督管理、
劳动者亦难以举证证
明其加班时长等多重
难题。因此，对于线
上加班怎么认定、费
用如何支付等问题，
亟待厘清边界、明晰
规则。

对此，典型案例
具有风向标作用，为
破解线上加班难题提
供了参考答案。在此
次发布的涉欠薪纠纷典
型案例中，李某诉某文
化传媒公司劳动争议案
具有示范意义。此案以法
之盾给劳动者撑腰，为线上
加班应支付劳动者加班费写

下重要一笔。
明确了“应该给”，解决好“怎

么给”至关重要。上述案件中，人民法院在
认定“线上加班”加班费时，以劳动者提供
的劳动占用其休息时间为认定标准，综合
考虑劳动者的加班频率、时长、工资标准、
工作内容等因素，酌情认定劳动者的加班
费。这无疑为线上加班认定难题提供了解
题思路。值得一提的是，近日一起利用微
信等社交软件工作牵出的“隐形加班”案刷
屏网络，该案判决创造性地提出“提供工作
实质性”原则和“占用时间明显性”原则作
为对“隐形加班”问题的认定标准，也具有
启示借鉴意义。不可否认，现实中线上加
班、隐形加班等复杂情形，给加班费的认
定、举证等提出了挑战。但问题不容回避，
必须把加班费这个民生问题解决好，才能
让劳动者合法权益更有保障。

线上加班费，这笔账不好算，但也不能
成为糊涂账。职场新生态呼唤法治新保
障。必须顺应时势和现实需要，在司法实
践中积极创新探索、不断总结提炼，持续寻
求最优解。

D
引入“离线休息权”

据报道，自2021年6月开始，多家互
联网公司相继宣布取消“大小周”制度，并
出台禁止加班规定。特别是，一家互联网
企业“试点强制下午6点下班”的话题冲上
了热搜，引起热议。

有人表示支持，认为其打响了互联网
企业“反内卷第一枪”；也有人提出疑问，认
为这本就是劳动者应有的权利，不值得宣
扬。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在一些企业，
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加班现象并未得到
根本性遏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虽然
自己已经离开了单位，却还处于工作的
状态。“线上加班”无疑会对劳动者的权
益造成损害。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
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如果只是表
面上6点从公司下班，而回到家仍要继续
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见，要“线上加班费”，更要“离线休
息权”。

首先，相关部门应规范劳动基准设
置，监督落实关于工资、工时、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制度标准，同时赋
予劳动者集体谈判的空间、落实劳动者的
民主管理权利，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同时，在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劳动
形态趋于灵活，工时制度愈显弹性，需重点
关注工作时间的认定和规范问题。劳动者
权益保障成为系统性工程，建议尽快完善
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比
如，将工时基准的保障纳入劳动保障机制
的整体升级改造，并引入“离线休息权”。
劳动保障部门及工会，应依法对企业的“隐
形加班”行为，进行有效地规范和监管，提
高违法成本。 据工人日报


